
臺南市政府消防局 101 年度施政成果報告 

重要施政項目 執 行 成 果 與 效 益 

壹、一般行政  

行政管理  

(一)文書與行政

管理 

1.全力配合本府辦理大臺南市公文整合管理暨線上簽核推動計畫，業已

於本(101)年度完成建置新版叡揚公文管理系統。 

2.101 年 5 月 22 日訂定消防局加強提升電子公文交換比率實施計畫。 

3.101 年 6 月 27 日訂定消防局提升公文線上簽核比例評比計畫。 

4.101 年 12 月 5 日編印消防局 102 年度文書處理教育訓練基本教材。 

(二)辦公廳舍環

境管理 

1.環境教育管理：消防局全體員工均須受訓 4 小時以上，101 年度計畫

於 102 年 1 月 31 日前完成年度成果填報。 

2.資源回收管理資訊系統登入：每月 5 日前垃圾資源回收量按分類填報

於網路系統。 

(三)財產採購及

管理 

1.101 年度辦理採購案件如下： 

(1)財物(38 件)及勞務(12 件)採購，合計 1 億 3,791 萬 4,768 元整。 

(2)拍賣 1 件，計 113 萬 9,000 元整。 

(3)爆竹煙火 3 件，計 15 萬 5,600 元整。 

2.101 年度辦理小額採購，截至 101 年 12 月份止共登錄 135 項次，確實

督促登錄人員確實登錄採購品項。 

3.辦理消防局崇善、南門、安平、後壁、北門、仁德等 6 分隊，防水抓

漏工程。 

4.完成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、消防安全設備修繕及緊急救護背心採

購。 

(四)提升人力資

源素質，落

實終身學習

觀念 

101 年度消防局同仁每人平均學習時數計 253 小時，其中數位學習時數

為 178 小時，實體學習時數為 74.4 小時；平均業務相關學習時數 253

小時；同仁學習成效卓著。 

貳、消防業務  

一、火災調查  

(一)提升火災原

因調查與鑑

識專業能力

技術 

1.101 年 10 月 16 日至 101 年 11 月 15 日分 3 梯次，消防局派遣 9 名現

職火災調查人員，參加內政部消防署「火災原因調查鑑定在職講習班

第 6 期」訓練，提升火災調查與鑑識能力技術。 

2.101 年 5 月 18 日及 101 年 11 月 12 日分別辦理上半年、下半年各消防

大隊、分隊業務承辦人火災調查教育訓練，計 120 人參訓，以提升基

層消防人員火災調查領域之專業知能。 

(二)推動火災鑑

定實驗室科

學化 

1.101 年度編列 88 萬 7,000 元整，增購氣體鋼瓶櫃、實驗桌櫃、顯微鏡

冷光燈及目鏡、藥器櫃、器材櫃、D9 相機、層析管柱、相機放大鏡頭、

氣體鋼瓶組、SONY 防水相機、資料處理主機、ph 酸鹼度計、電磁加

熱攪拌器、固相萃取裝置、溫濕度記錄器、分析天平、電子天平、超

音波清洗機等，充實火災實驗室鑑定儀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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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.101 年 10 月 9日意精研有限公司(茶の魔手)捐贈消防局氣相層析質譜

儀(價格約 300 萬元)1 臺，提升火災現場證物鑑定時效，使受災民眾能

儘早清理火災現場恢復日常生活，充分達成「為民服務」理念。 

(三)建立便民、

利民服務品

質 

101 年度印製「火災戶權益卡」3,000 份，主動提供 114 件火災案受災

戶參考，讓民眾瞭解災後處理程序；另核發 166 份火災證明書，供受災

戶辦理稅賦減免或保險理賠之用。 

(四)成立本市火

災鑑定小

組。 

1.聘請工務、警察、學界等相關領域專業人士等計 13 名，成立本市火

災鑑定小組，協助調查、鑑定本市重大火災案件。 

2.101 年 12 月 18 日召開 101 年度委員會會議，針對署立新營醫院北門

分院重大人命傷亡火災案進行研討分析，聽取相關意見，提供案件調

查參考。 

二、緊急救護  

(一)提升到院前

緊急救護急

救成功率 

1.成立本市第七個專責救護隊： 

新營專責救護隊於 101 年 1 月 19 日正式成立及運作。 

2.加強救護硬體設備與應勤救護耗材設備： 

(1)購置救護車專用抗震血壓監測儀 5 組。 

(2)購置拋棄式單價床單及道院前緊急救護使用藥品(血糖試紙、昇糖

劑、安全式留置針、採血針等)。 

3.建立本市醫療指導醫師制度： 

召集各責任醫院醫護人員擔任消防局醫療顧問，提供及協助救護訓

練、標準作業流程制定及救護勤務指導，並對於特殊案件可提供諮詢

及建議： 

(1)101 年度辦理 3 場次緊急救護討論會，會議中邀請本市各急救責任

醫院醫師、臺灣急診醫學會及各縣市醫療指導醫師共襄盛舉，經由

各縣市專家互相研討執行成果並汲取寶貴經驗，藉以提升整體緊急

醫療救護品質，保障臺南市民之生命安全。 

(2)辦理氣切處置訓練，提升救護人員遇氣切病患之處置能力，共計訓

練 25 人。 

(3)推動急性腦中風救護通報： 

由出勤救護同仁初步辨別出急性腦中風 3 小時內之病患，並及早通

知後送急救責任醫院之中風團隊待命，藉以提高血栓溶解劑使用

率，降低民眾因腦中風引起的身體殘障問題，可降低腦中風死亡率。 

4.建置救護耗材管理系統： 

救護耗材管理系統相關軟硬體，已於 101 年 9 月 20 日完成採購，並

辦理各大隊管理人員訓練，101 年 10 月正式登錄使用。 

(二)提升到院前

緊急救護品

質 

1.每月固定排定 1 天辦理義消救護中隊常年訓練，充實義消救護技能。 

2.101 年 2 月 13 日及 101 年 2 月 14 日完成 101 年度救護訓練種子教官

訓練。 

3.消防局於 101 年 9 月 25 日辦理氣切處置訓練。 

4.每月配合責任醫院辦理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（PGY1）及到院前緊急救

護訓練課程（本訓練課程依責任醫院課程表安排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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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5.101 年 3 月 1 日至 101 年 4 月 30 日、101 年 10 月 1 日至 101 年 12 月

10 日辦理 101 年度上、下半年度救護人員複訓；另於 101 年 6 月 4

日、101 年 6 月 5 日、101 年 6 月 14 日、101 年 6 月 15 日、101 年 6

月 20日、101年 6月 21日及 101年 6月 22日辦理緊急救護技術抽測。 

6.101 年度辦理推廣全民 CPR 訓練計 545 場次，1 萬 9,162 人次。 

7.培訓高級救護技術員： 

預定培訓 100 位高級救護技術員，以增加消防局高級救護技術員人力

及精進救護技術與服務品質，提升到院前緊急救護急救成功率，進而

達到先進國家緊急救護水準(第 1梯次訓練期程始自 101年 8月 13 日

至 102 年 4 月 11 日，為期 8 個月，參訓學員計 50 人；另第 2 梯次訓

練，預計 102 年度辦理)。 

三、災害搶救  

(一)消防人員技

能訓練事項 

1.101 年 2 月 22 日、101 年 2 月 23 日、101 年 2 月 24 日、101 年 8 月

20 日、101 年 8 月 21 日、101 年 8 月 22 日於所轄大凍山、九龍山、

梅嶺香蕉山區辦理 2 梯次山難搜救訓練。 

2.101年 3月 19日至 101年 3月 23日聘請瑞典教官辦理震災搶救課程。 

3.101年 3月 29日至 101年 3月 30日辦理消防局專業種子教官(電梯受

困搶救)訓練。 

4.101 年 5 月 3 日、101 年 5 月 4 日、101 年 5 月 17 日、101 年 5 月 18

日、101 年 5 月 24 日、101 年 5 月 25 日辦理具潛水證照人員潛水移

地訓練。 

5.101 年 5 月 21 日至 101 年 5 月 25 日於轄內辦理 IRB 船艇及救援潛水

訓練。 

6.101 年 7 月 11 日辦理消防局潛水複訓。 

7.101 年 7 月 23 日至 101 年 9 月 30 日辦理為期 10 週救助隊初訓。 

8.101年9月17日至101年9月21日聘請新加坡教官辦理繩索救援訓練。 

9.101 年 9 月 13 日、101 年 9 月 14 日、101 年 9 月 20 日、101 年 9 月

21 日，測驗 3,000 公尺跑步。 

10.101 年 10 月 22 日辦理消防局救生員訓練。 

11.配合消防署參加化災搶救基礎班 5梯次 50名、進階班 1梯次 11 名、

指揮官班 13名及基礎複訓班 3梯次 67名、進階複訓班 1梯次 10 名。 

12.101 年 6 月 25 日至 101 年 6 月 29 日於南部特搜分隊、本府前西拉雅

廣場辮理第 1 次聯合搜救訓練。 

13.101 年 10 月 5 日至 6 日於本市都會公園辦理第 2 次聯合搜救訓練。 

(二)組合訓練 1.101 年 4 月 24 日於安平區林默娘公園，辦理本市 101 年全民防衛動員

(萬安 35 號演習)暨災害防救演習。 

2.101 年度辦理組合訓練，合計 88 場次。 

3.101 年 11 月 22 日調派消防人員、救護車、化災車、消防車、水庫車、

除污棚及其他各類化災裝備器材，協助辦理本市「101 年度臺南市毒

性化學物質暨空氣污染災害防救演練」。 

4.101 年 12 月 17 日辦理海安路地下停車場消防搶救演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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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充實本市核

生化及毒化

學災害救災

裝備器材 

1.製作「各類災害搶救標準作業程序」手冊，據以作為災害搶救原則。 

2.購置 M40 四合一氣體檢知器 10 臺。 

3.購置四用氣體偵測器用 Miniwarm 鹼性電池轉換盒。 

四、火災預防  

(一)提升低收入

戶之獨居老

人居家安全 

1.補助低收入之獨居老人且家中有一氧化碳中毒潛勢者更換或遷移燃

氣熱水器。 

2.針對有一氧化碳中毒潛勢者，於 101 年 1 月份至 4 月份實施更換或遷

移燃氣熱水器，共 350 戶。 

(二)119 擴大防

火宣導 

1.加強各類場所防火宣導及安檢工作，消防局所屬各大隊辦理 119 擴大

防火宣導座談會，計 7 場，邀集轄內防火管理人、機關、學校及場所

負責人與會，辦理情形如下： 

(1)第一大隊：101 年 1 月 19 日上午 9 時大隊 4 樓禮堂。 

(2)第二大隊：101 年 1 月 10 日下午 14 時怡華紡織。 

(3)第三大隊：101 年 1 月 6 日上午 9 時北門農工。 

(4)第四大隊：101 年 1 月 17 日上午 9 時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演藝廳。 

(5)第五大隊：101 年 1 月 16 日上午 9 時 20 分遠東鹽行愛買。 

(6)第六大隊：101 年 1 月 17 日上午 9 時永華訓練中心。 

(7)第七大隊：101 年 1 月 18 日上午 9 時香格里拉國際會議廳。 

2.春節期間辦理消防安全維護工作統計表(統計時間自 101年 1月 21日

至 101 年 1 月 29 日止)： 

執 行 細 項 
辦 理 情 形 

( 場 、 件 次 ) 
人 力 ( 次 ) 車 輛 ( 次 ) 

踩街遊行 32 328 55 

配合機關 72 227 60 

夜市擺攤 19 100 22 

獨老關懷 478 181 124 

居家訪視 947 379 206 

創意話劇 2 12 2 

廟宇文化 88 309 115 

消防營 2 10 6 

公共場所 3 9 3 

觀光景點 5 14 10 

市場宣導 1 2 1 

3.與媒體合作防火宣導內容概要： 

(1)向南天、新永安、雙子星、三冠王等地方有線電視申請跑馬託播。 

A.燃氣熱水器 3,000 元補助申請。 

B.市民線上申辦作業系統。 

C.119 擴大防火宣導活動新聞傳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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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2)古都電臺專案企劃訪問及 2 個月廣播宣導；另從除夕至元宵節期間

(共計 16 天)加強宣導，每天從 6 檔次增加為 12 檔次。 

A.預防一氧化碳中毒廣播。 

B.居家用火用電防範宣導。 

(3)洽請地方電臺(如愛鄉、警察廣播、臺南知音、漢聲廣播電臺等)辦

理專案訪問。 

(4)印製農民曆(中華日報及臺灣新生報)，彩色版面刊登，總發行量計

30 萬本，讀者群涵蓋大臺南範圍廣泛，宣導效益長達 1 年，深具宣

導效果。 

4.協請本府教育局辦理宣導競賽，各級學校防火宣導活動情形： 

(1)函請教育局加強各級學校119擴大防火宣導期間舉辦各項防火宣導

活動，灌輸各項宣導教育。 

(2)各級學校於校門明顯處 LED 跑馬燈宣導，刊登字樣有「住宅用火災

警報器第一時間偵測火警，守護您的居家安全」等 5 款宣導標語。 

(3)至各校協調校內張貼宣導海報，並自製宣導品於有獎徵答時發送，

辦理有獎徵答計 52 場次。 

(三)推動古蹟及

歷史建築防

救災工作 

1.函頒文化局「臺南市古蹟及歷史建築防救災指導綱領」，通知轄內古

蹟歷史建築使用人、管理人或所有人應依文資法訂定相關防災、緊急

應變計畫、管理維護計畫。 

2.訂定古蹟及歷史建築消防搶救計畫： 

於 101 年 10 月 25 日前訂定國定古蹟 19 處、市定古蹟 80 處、歷史建

築 42 處消防搶救演練計畫。 

3.辦理古蹟及歷史建築火災搶救演練： 

於 101 年 11 月 30 日前辦理國定古蹟 19 處、市定古蹟 80 處、歷史建

築 42 處消防演練。 

4.古蹟防災工作榮獲第四屆臺灣健康城市聯盟頒發「公共安全類-創新

成果獎」。 

5.於 101 年 1 月 6 日以府消預字第 10100005400 號函「國定古蹟設置自

主性防災設備設施機具申請補助三年中程計畫」向文化部申請新台幣

200 萬元補助。 

五、民力運用  

(一)持續性辦理

義消各項訓

練 

1.基本訓練： 

辦理新進義消人員基本訓練，分 2 梯次，共計 141 人參加並順利完成。 

2.常年訓練： 

辦理義消常年訓練，計 720 次，每月計有 1 萬 9,482 人次出席。 

3.專業訓練： 

(1)火災搶救訓練－101 年度遴選義消 160 人至消防署竹山訓練中心訓

練。 

(2)船艇操作訓練－辦理 3 場次船艇操作專業訓練，計 167 人參加。 

(3)激流救生訓練－於曾文水庫培訓，計 50 人參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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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4)山難搜救訓練－於大凍山區培訓，計 46 人參加。 

4.全國義勇消防人員競技大賽： 

消防局義消人員參加全國義勇消防人員競技大賽，榮獲全國總成績第

8 名。競賽項目有 5 項，其中負重救生、小幫浦射水、基本繩結及著

裝競賽分別獲得第 3 名、第 4 名、第 6 名及第 7 名等佳績。 

 5.保險： 

(1)南山人壽意外險： 

投保金額為 1,030 元/人；保險期間自 101 年 4 月 28 日 0 時至 102

年 4 月 27 日 24 時止。 

(2)國泰人壽福利壽險： 

投保金額為 400 元/人；保險期間自 101 年 4 月 21 日 0 時至 102

年 4 月 20 日 24 時止。 

6.表揚事蹟： 

(1)101 年 1月 19 日：119 績優消防暨義消人員表揚大會，義消計 40人。 

(2)101 年 5 月 4 日：辦理 100 年上半年度服務滿 25 年退休退隊義消人

員金質胸章，計 16 名。 

(3)101 年 6 月：100 年度消防業務評核，消防局民力運用科獲評甲組

甲等。 

(4)101 年 11 月 21 日：101 年「鳳凰獎」消防楷模，本市義消當選 3

人，分別為： 

A.新營幹事－李有來。 

B.鹽行幹事－黃文俊。 

C.公園幹事－盧永輝。 

(5)101 年 12 月 6 日：本市義消婦女中隊中隊長吳月珠當選內政部消防

署 101 年全國消防機關婦女防火宣導楷模。 

(二)充實民間救

難團體及救

難志願組織 

1.保險： 

投保金額為 455 元/人；保險期間自 101 年 10 月 01 日 0 時至 102 年 9

月 30 日 24 時止。 

2.訓練： 

已完成 2 隊基本訓練、10 隊複訓及 3 隊專業訓練，共 15 隊。 

3.表揚事蹟： 

101 年 5 月 11 日：本市義消婦女中隊「第一婦女防火宣導隊」參加

101 年「消防署充實民間救難團體、救難志願組織裝備器材長程計畫」

評鑑成績達 90 分以上，從全國 186 個參賽隊伍中脫穎而出，榮獲 101

年全國婦女防火宣導隊「特優」佳績；另「第二婦女防火宣導隊」榮

獲「優等」佳績；臺南市精英搜救協會、臺灣精英國際搜救協會、鳳

凰志工隊第一、二分隊皆榮獲甲等，共獲得 130 萬元補助經費。 

(三)支援淹水潛

勢區域超前

部署 

持續針對大臺南低窪及易淹水地區，於防汛期間調度本市義勇消防人員

及民間救難團體支援「淹水潛勢區域超前部署」機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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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義勇特種搜

救隊成立 

全國義勇特種搜救隊成軍誓師典禮，於 101 年 5 月 6 日下午 3 時假內政

部消防署訓練中心舉辦，由內政部部長李鴻源主持。本市由義消特搜中

隊遴選 20 名成員成立義勇特種搜救隊編組，成員均具備特搜基本技能，

未來將進一步規劃實施特搜進階訓練及添購共同裝備器材，持續強化其

救災能力。 

六、災害管理  

(一)災害防救深

耕 5 年中程

計畫 

災害防救深耕 5 年中程計畫，101 年度執行成果如下： 

1.東區、南區、北區、中西區、安平區及安南區等 6 區： 

(1)強化防救運作機制： 

A.檢討本市災害防救分工與聯合作業機制，完成轄內災害應變作業

能量調查。 

B.針對本市防救作業所需，持續擴充防災地圖電子圖資。 

C.持續培育區級防救災人員素養提升。 

D.協助區公所防救作業所需，持續擴充防災地圖電子圖資。 

(2)災害防救體系： 

A.完成本府及各區公所災害應變中心要點檢討。 

B.完成各區公所編組及任務分工建議。 

C.完成區級災害應變中心人員進駐機制建議。 

(3)地區災害潛勢特性評估： 

A.完成 6 區風水災歷史致災區調查。 

B.完成水災、地震、人為及海嘯災害細緻化潛勢分析。 

C.完成水災、地震及海嘯避難收容能量及收容空間檢討。 

D.災害避難路線規劃。 

E.防救災資源(物資、機具)檢討。 

F.災害區域短中長期改善措施。 

G.水災、地震及海嘯災害防災地圖製作。 

H.各類災害應變標準作業流程。 

(4)區級應變中心建置： 

A.完成 6 區災害應變中心開設場所規劃與建置。 

B.完成 6 區災害應變中心備援中心規劃，於 101 年度安南區公所備

援中心變更為安南國中禮堂。 

C.完成 6 區災害應變中心作業手冊。 

D.完成 6 區災害應變中心軟硬體規劃。 

E.完成 6 區災害應變中心圖資規劃與設置。 

F.運用深耕計畫年度資本門經費，已完成東區及安平區設備購置。 

G.完成災情查通報作業流程、收容安置與疏散作業流程、支援調度

作業流程、災害搶修作業流程及新聞通報作業流程等流程與細緻

性規範作業。 

(5)轄內災害潛勢防救災圖資更新並擴充防災地圖： 

A.災害潛勢圖資建置 206 幅：東區 34 幅、北區 32 幅、中西區 31

幅、安平區 33 幅、安南區 40 幅、南區 36 幅。 

B.防災避難看板規劃：完成安平、安南及南區等沿海 3 區海嘯防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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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板、指示牌及避難收容所看板設計與設置。 

(6)防救災資源-防救災道路系統評估： 

A.水災災害：利用細緻化淹水模擬之網格預布道路寬 10m 以上道路

篩選可能淹水 20cm 以下道路。 

B.地震災害(因地制宜)：救災道路(20m 以上)、避難道路(10m 以

上)、替代道路(6m 以上)。 

 2.培育災害防救能力：完成防救災各層級防救災教育訓練課程規劃，並

完成防救災基礎班教育訓練、防救災進階班教育訓練、臺南市開放性

地理資訊系統操作教育訓練、EMIS、資源資料庫、1991報平安及VVLINK

視訊教育訓練、地震與海嘯研討會。 

3.強化災情研判分析與決策作業：協力團隊-成大研究中心派員進駐本

府災害應變中心，利用介接中央氣象局點對點防災資訊、水利署防災

緊急應變系統資料，以瞭解轄區氣象、水情即時資訊及預警情形，提

供專業災情研判作業，供指揮官決策時參考依據。 

4.培植災害防救能力-防救災應變演練： 

(1)協助市級辦理「101 年全民防衛動員(萬安 35 號)暨災害防救演習」

榮獲全國特優。 

(2)協助辦理區級災害防救演練： 

A.兵棋推演：南區區公所辦理「區級複合式災害兵棋推演示範觀摩」。 

B.實兵演練：安南區公所等辦理 13 場次，其中東山區公所辦理「夜

間災害防救避難疏散實兵演練」。 

5.101 年度全國災害防救深耕工作業務評比，榮獲中央評定為全國縣市

級特優殊榮(五都唯一)；北區區公所榮獲全國區級特優殊榮；南區區

公所榮獲甲等佳績。 

(二)99 至 101 年

補助莫拉克

颱風受災縣

市災害防救

演習指導計

畫 

1.101 年度規劃辦理新營區、龍崎區、關廟區、六甲區、學甲區、玉井

區、楠西區、歸仁區、南化區、將軍區、東山區、安南區及南區等計

13 個區公所災害防救演習，強化本市各區公所颱洪水災之災害應變能

力及發揮防災統合作業能力，執行成果如下： 

(1)101 年 3 月 22 日辦理新營區太子宮災害防救演習。 

(2)101 年 4 月 3 日辦理關廟區山西宮災害防救演習。 

(3)101 年 4 月 11 日辦理學甲區白礁亭災害防救演習。 

(4)101 年 4 月 12 日辦理龍崎區文衡殿災害防救演習。 

(5)101 年 4 月 27 日辦理六甲區水林里災害防救演習。 

(6)101 年 5 月 3 日辦理將軍區將軍漁港災害防救演習。 

(7)101 年 5 月 4 日辦理玉井區玉井圖書館災害防救演習。 

(8)101 年 5 月 9 日辦理楠西區公所災害防救演習。 

(9)101 年 5 月 10 日辦理安南區土城聖母廟災害防救演習。 

(10)101 年 5 月 16 日辦理歸仁區成大航太中心災害防救演習。 

(11)101 年 5 月 17 日辦理東山區東山畜牧場夜間災害防救演習。 

(12)101 年 5 月 24 日辦理南區萬年殿廣場災害防救演習。 

(13)101 年 5 月 30 日辦理南化區寶光聖堂災害防救演習。 

2.101 年 4 月 24 日臺南市安平區林默娘公園辦理「101 年全民防衛動員

〈萬安 35 號〉暨災害防救示範觀摩演習」，由市長賴清德擔任指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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官，演練項目包含地震、海嘯及水災等災害模擬情境，實地進行倒

塌建築物受困社區居民自救互救及避難演練，結合鄰近縣市參與演

練，展現「一方有難，八方支援」自助互助、區域聯防的精神，首度

動員教召 180 位後備軍人投入本次演習河堤破損進行防汛搶險等任

務，共出動約 1,200 人次參與本次演習，有效整合政府、國軍及民間

之救災協調與合作效能。 

 3.辦理防災宣導及教育並執行「921 國家防災日」系列活動： 

(1)101 年 9 月 11 日成功大學國際會議廳，辦理本府「101 年度地震與

海嘯應用研討會」，邀集國內專家學者發表防災策略及應變，約計

200 人與會。 

(2)101 年 9 月 21 日由本市新營國小、麻豆國小、佳里國小、新市國小、

永康國小、大港國小及新興國小等 7 所國小，辦理臺南市 101 年國

家防災日系列活動—防災教育闖關活動，於當日 9 時 21 分地震防

災疏散演練後，接續地震防災教育闖關活動。 

(3)為提升各機關及場所地震防災演練，消防局於 101 年 7 月至 9 月計

辦理 21 場次地震防災示範，邀請本市各機關觀摩，共計 3,959 人

參加。 

(4)為提升市政中心員工地震災害自衛消防編組能力，於 101 年 9 月 18

日及 101 年 9 月 20 日，假雙市政中心各辦理 1 場次員工及洽公民

眾地震防災教育暨初期緊急避難及應變演練，共計 2,006 人參加。 

(5)本市為增進市民地震防災教育及初期緊急應變能力，特指定文南社

區發展協會動員里民於 101 年 9月 21 日晚間 9點 21 分辦理地震防

災疏散演練，由消防局、警察局及南區區公所協助辦理，約 200 名

文南里民參加演練。 

(6)國家防災日系列活動期間，本府辦理「101 年度地震防災教育暨初

期緊急避難及應變示範演練」，計 3,320 場次，合計 31 萬 2,164 人

參加。 

七、勤務指揮  

加強消防資訊、

通訊系統設備維

運 

1.建置大量話務機制，提升 119 受理能量： 

因應大規模災情報案話務驟增，擴充建置 50 路備援話機，當大量話

務機制啟動時，於消防局 7 樓開設大量話務報案受理區，可迅速提升

119 受理能量，有效紓解話務。 

2.建置大凍山區緊急救難通訊站台： 

為解決本市無線電通訊因地勢、地形及天候產生通訊死角，向消防署

爭取500萬元經費改善通訊，於大凍山制高點設置緊急救難通訊站台。 

3.增設 4 席 119 派遣席、錄音及緊急電源建置案： 

因應汛期 119 話務需求，動用第 2 預備金增設 4 席受理派遣席暨錄音

設備，以提升案件受理派遣能量。 

4.更換派遣系統電腦，建置監錄系統，提升派遣效能： 

(1)奇美實業捐贈個人電腦 81 臺、42 吋液晶電視設備 12 部，更換外勤

單位派遣系統老舊電腦，提升救災救護派遣及受理時效，減少故障

機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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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更換消防局指揮中心電視牆及建置監錄系統，24 小時即時監錄新聞

頻道，保存 20 天份新聞錄影影片，可快速搜尋新聞資料，達成重

大新聞不闕漏，完備新聞監看機制。 

參、一般建築及設

備 

 

建築及設備  

(一)消防廳舍興

建 

1.消防廳舍興建： 

(1)消防局東門消防分隊廳舍新建工程，於 101 年 10 月 23 日完工並完

成驗收程序，預定於 102 年 1 月 26 日舉行落成啟用儀式。 

(2)東山消防分隊辦公廳舍擴建工程，於 101 年 12 月 28 日竣工(總經

費 1,400 萬元整)。 

2.消防局所屬消防分隊耐震補強工程(工程總經費為 1,900 萬元整)： 

(1)第一期第 1 案，補強東原、麻豆、玉井等 3 個分隊。 

(2)第一期第 2 案，補強後壁、將軍、七股等 3 個分隊。 

(3)第一期第 3 案，補強大灣、公園、灣裡等 3 個分隊。 

3.其他： 

(1)辦理消防局永華辦公室冷氣工程更新(工程總經費為 230 萬元整)。 

(2)大仁里狹小巷弄消防搶救工程(總經費為 110 萬元整)。 

(3)辦理舊有學甲分隊辦公廳舍車庫報損拆除工程，101 年 12 月 13 日

辦理用地變更農牧用地歸還地主維護管理。 

(4)消防局永華大樓及和緯分隊車庫積水改善工程。 

(5)辦理市定古蹟中正分隊原臺南合同廳舍修復工程委託設計技術服

務工作(設計費計 170 萬元整)。 

(二)充實搶救器

材及車輛裝

備 

1.101 年度購置水箱消防車 5 輛，計 2,100 萬元整。 

2.101 年度購置水庫消防車 3 輛，計 1,800 萬元整。 

3.101 年度購置 30 公尺雲梯消防車 1 輛，計 2,500 萬元整。 

(三)充實民間救

難團體、救

難志願組織

及義消裝備

器材 

裝備器材採購： 

1.民間救難團體、救難志願組織裝備部分，購置發電機 10 臺、移動式

幫浦 4 臺、圓盤切割器 3 臺、救生艇 8 艘、工作服 330 件及潛水重裝

備 24 組。 

2.義消裝備部分，完成購置消防衣帽鞋，計 35 套。 

 


